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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保障公民选择“第三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漫无边际、随意妄为。在实务中，公民为选择

“第三姓”而提出各种理由时，立法上确定对诸多理由的评价标准是公序良俗。公民选择“第三姓”的理由

需要公序良俗加以价值判断并划定明确界限标准，同时由于公序良俗的内涵和外延均处于非静止状态，实

务中对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也是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结合我国传统和习惯等要素，将“第三姓”纳入公序

良俗的视域加以评判，才是对“第三姓”进行立法规制的清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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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在传统意义上作为代表每个自然人的家族
符号，同自然人的名字有机组合，从而具有鲜明的身

份属性。姓氏体现着家族血缘传承、社会伦理秩序

和民族文化传统，并伴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而

被传承下来。姓氏作为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公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由于实务中相关立法的

缺位和规范的模糊，致使各种纠纷发生，从而使得公

共秩序和社会的管理中出现了一些乱序现象，实务

中就有公民为选择“第三姓”而将当地公安机关告

上法庭的案例。可见，社会呼唤姓氏立法的完善，并

对立法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公民选择“第

三姓”的各种理由究竟适法与否，全国人大常委会



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出台了关于《民法通则》第９９
条第１款和《婚姻法》第２２条的立法解释（以下简
称《解释》）以回应社会重大关切①。尽管《解释》前

两款和关于少数民族的姓氏部分规定具体明确，但

其第３款仍然较为模糊和宏观，在法律适用时较为
棘手，这给社会和实务部门的具体操作带来一定的

难度。因此，本文以公序良俗为视角，就“第三姓”

的合理规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第三姓”纳入公序良俗视域的立法探究

究最高立法机关将第三姓纳入公序良俗的立法

原由，无非是将第三姓置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

界域之内。然而，众所周知，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

本原则，在适用于个案时会有一定难度。相应地，将

公序良俗适用于第三姓时应作何处理，为何在该境

况下还要将“第三姓”置于公序良俗的规制范围内，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仔细分析《解释》，发现其意图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第三姓”的立法采审慎态度

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其立法价值在于

维护民事邻域最基本的伦常纲纪，而姓氏作为一个人

的重要人格组成部分，也在其规制范围之内。正如有

学者认为的，该观念在民法制定的当时，只是对契约

自由原则的例外限制。然而，现在认为是支配私法全

部领域的大原则，不仅是契约自由，而且权利的行使

和义务的履行都在该原则的范围之内，才是正当

的。［１］而作为公序良俗要素之一的善良风俗不仅强调

道德的内在伦理价值。而且也突显法律外在的伦理

价值，如此看来，立法部门选择公序良俗来规制“第三

姓”的立法举动，实际上也是在有意迎合中华民族的

传统道德。中国人常讲“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见

“姓何名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历来都被看

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皇家姓氏的变动更被视为王

朝更迭的标志。时至今日，姓氏变动仍被视为个人和

家族的大事，而公民选择“第三姓”在某种意义上更

是被看作家庭内部变动的重要标志。如此，“第三

姓”见之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一个家庭成员时，立法

部门选择公序良俗来规制“第三姓”，实为合情合理

之举。由此，审视立法部门的立法动因，就不难发现

该举动的背后是科学谨慎的立法态度。

（二）填补姓氏成文立法规则性条款之不足

《解释》前两款的立法理由标准都是明确具体

的，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多元化，

《解释》前两款规定的理由标准明显不足以应对社

会之需求。同时，该立法的有限条款在实务中一经

适用就会明显表现出其不足。立法部门此时选择将

公序良俗作为兜底条款的立法方式，其目的就是为

公民选择“第三姓”的各种理由在公序良俗作评价

时提供一定的弹性空间。审视这个过程就会发现，

公序良俗始终与不断演进的道德以及社会伦理价值

保持动态的相适应，无论私法自治的范围如何扩张，

公序良俗的衡平功能对私法自治的界限作用始终没

有缩减，反而随之一同发展。“由此不难推知，公序

良俗原则的衡平性使其不仅具有对成文法适用的补

充功能，同时也具有对其适用的矫正功能，二者同等

重要，绝不可偏废，共同致力于对个案正义的追

求。”［２］因此，从关于“第三姓”的成文立法来看，以

公序良俗对“第三姓”进行规制，无疑对弥补既有立

法条款的不足大有裨益。

（三）适应中国本土化的需求

《解释》选择在立法中以公序良俗规制“第三

姓”，这在民事立法尚属罕见，这是由于我国现有民

事法律是不以公序良俗一词来表述的②。选择“第

三姓”，这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是比较“另类”的

举动，但事实上也是中国存在的一种实际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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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法通则》第９９条第１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
用、假冒。《婚姻法》第２２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解释》规定：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

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

风俗习惯。

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规定有：《民法通则》第７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
社会经济秩序”。《民法通则》第５８条第５款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



如此，立法机关将公序良俗写入规制“第三姓”的立

法当中，实属为了满足国内本土化的需求。溯源而

上，中国人对姓氏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姓氏表征血

缘传承、伦理秩序、人文情怀，公序良俗适用于“第

三姓”的规制实实则是对传统的一般道德的维系和

保护，将中国固有的法文化渗透于立法当中，以保持

稳定的姓氏文化秩序并促进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公

序良俗本身具有一般道德的属性，加之国人将传统

伦理价值视为最起码的行事标准，倘若公民选择

“第三姓”并突破公序良俗这一最低价值衡量标准，

那么此举也不会被法律所允许，可能会构成对法律

这一底线的破坏。因此，以公序良俗来衡量公民选

择“第三姓”适法与否，是法律评价该中国本土化需

求的一种科学立法技术。

二、明确公序良俗检验“第三姓”的界限标准

公序良俗对公民选择“第三姓”这一私人行为

有着规制和考量的功能，“就其功能论而言，传统民

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的调整机能主要是确保社会正

义和伦理秩序，而现代民法中该原则表现为对社会

生活的积极干预，不仅已成为私法自治的界限，一切

私法自治的行为都应接受该原则的考量”［２］。那

么，鉴于此功能，有必要对公序良俗在检验“第三

姓”时的界限标准予以明确。对此，笔者浅显地认

为，除《解释》第１、２款规定之外，该界限标准至少
还应该从以下几点加以明确：

（一）禁止公民随意自创“第三姓”

近年来，有公民为了“标新立异”而自创“第三

姓”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将李姓拆为“木子”姓，

将麻姓拆为“广林”姓，“北雁云依”案更是作为自创

“第三姓”的典型案例而入选２０１５年度十大有影响
案件。公民随意自创“第三姓”，实则是对社会管理

和传统伦理文化的一种冲击。

首先，随意自创“第三姓”给公安户籍管理带来

一定的混乱。因为姓氏是联结一个家庭的基本纽

带，也是一个家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此，在新生

公民上户的过程中，基层公安机关的审查对象首先

是其父母姓氏，而以自创的“第三姓”上户，会使得

该公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动。从原有的稳定的

社会关系来看这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而且会导致

管理机关和社会其他成员对此公民基本社会关系的

判断错误。从国家对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更是需

要体现公民客观继受的父或母的姓氏，以便于国家

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管理。

其次，姓氏也反映了一些族群和家庭所聚居的

地方特征。例如，有些自然村的村名就是以该村所

居住的某一姓氏最多村民的姓来命名的（“王家村”

“李家庄”等）。加之，自然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一个单位，倘若有人随意改为“第三姓”，其他人

对该村民的居住地和一些基本社会关系的定位会出

现错误，以至于其他人亦对其社会关系判断错误，因

而不利于公共秩序的稳定。

最后，从长远的社会发展来看，公民随意变更为

“第三姓”，公民的基本信息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变

得错综复杂。那么，作为公民群体中的部分公民的

该种举动会给社会公共秩序的管理增加难度，也即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大难度，并相应地加

大国家的社会管理成本负担。该成本负担具体表现

在国家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投入和人口迁徙的调查成

本等财政支出的加大。因此，立法上应禁止公民随

意自创“第三姓”。

（二）允许姓氏中带歧视性、冷僻复杂的文字变

更为“第三姓”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民族众多的国家，公民

的姓氏中带有歧视性和冷僻复杂的文字在所难免。

如“操”姓、“禽”姓、“尸”姓、“苟”姓、“爨”姓等姓氏

均属带有歧视性或冷僻复杂文字的姓氏①。取这些

姓氏的公民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倘若他们的姓

氏被他人误读或歧视，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

如此长久下去会导致社会的不平衡。因此，立法上

理应支持带有歧视性或冷僻复杂文字的姓氏变更为

“第三姓”，这也是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之举。以

公序良俗这一国家立法手段对社会良好风尚进行引

导，“这种引导首先表现为权力的榜样示范作用，权

８６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８月

①“操”姓：操字本义为手拿着。当然，“干”也是姓，不过是以地名为姓，大家不要误解。“禽”姓，有人再解释时说成“禽兽”
的“禽”。“尸”姓有人认为是不祥的姓氏。“苟”姓有人歧视为“狗”姓。“爨”（读ｃｕａｎ）姓是典型的难度和难写的姓氏。



力若自制、自谦，尊重人格，社会风气往往也温和平

顺；权力若好斗、残酷，社会就很难与人为善”［３］。

再者，有些姓氏由于种种原因而流传至今，但又

不被该姓公民所接受，因为该姓不仅没有带来心理

上的安慰反而受其累。以“苟”姓为例，河南荥阳市

雷垌村几百名村民要求集体改姓的心声就没有间断

过，甚至决绝地谈到“宁可孩子不上户，也不姓苟

姓”［４］。追根溯源会发现，该村“苟”姓村名的这一

姓氏是历史上祖先避皇帝之讳造成的，但历史演变

至今天“苟”姓村民改姓的愿望也是应该得到社会

的理解的。因此，立法部门和实务部门对带有歧视

性或冷僻复杂文字的姓氏变更为“第三姓”应该给

予支持①。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加以审视，公民这一

举动是对原来遭到破坏的善良风俗的重新建构，也

是公序良俗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而对“第三姓”进

行重新规范的立法方式。

（三）基于未成年人利益可变更为继父之姓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诸多因素的出现，现今社会

夫妻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因而，夫妻离婚后的未成年

子女的利益保护成了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关注的问

题。尤其是在未成年子女随母亲改嫁的情况下，在

新的家庭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该如何保护成了立法

上亟须考虑的问题。倘若立法在该种情况下允许未

成年子女变更为继父之姓，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

护将大有裨益。

首先，在未成年子女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破碎，

而又不得不接受这一被动性的安排时，原来的姓氏

在新的家庭里会显得“格格不入”。倘若以继父之

姓氏这一“第三姓”的形式代替原有姓氏，未成年子

女在新的家庭里的融入程度会更高一些。尽管此举

会受到现有法律的阻却②，但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

健康等长远利益来说也是有益的，与《意见》的原则

并无相悖③。

其次，未成年子女在新的家庭里的利益无法得

到保护会对其形成第二次打击。本来未成年子女这

一群体在社会中就是弱势群体，立法上理应在其利

益保护上给予法律优待，使其在新的家庭免受第二

次打击。从社会视角审视会发现，此举实则是将原

来失衡的社会秩序加以再平衡的有效举措。

最后，未成年子女在新的家庭里健康成长至成

年以后，具有了成熟的心智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成

为法律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适格主体，在充分

尊重其意愿的前提条件下，可对现有的继父之姓氏

所带来的意义进行判断，若其不同意，可改为原来姓

氏，抑或同意现有姓氏而不必加以变更。

综合来看，未成年子女改为继父之姓氏是给原

来遭受的创伤一个“软着陆”，既是充分尊重其意愿

的合情之举，也是符合现今立法从“亲本位”向“子

女本位”来过渡的趋势。总之，承认子女在家庭中

的独立人格和独立主体地位，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

照顾、保护、监护的义务与责任和子女的最大利益，

世界各国立法已形成共识。［５］

三、以公序良俗的视角对“北雁云依”案的法理分析

“北雁云依”案曾作为“第三姓”的典型案件而

备受关注④，由于当时相关立法的不足和缺位，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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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包括：“采用不道德词语的、含有粗鄙词义的或者明显违反传统风俗习惯的……”。参见

李新天，郑鸣《“第三姓”的立法解释透析与制度反思》（《时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１９条规

定：“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

《意见》原则指出：“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

体情况妥善解决。”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０）历行初字第４号》：“吕某、张某夫妻为女儿取名为‘北雁云依’，
‘北雁’是姓，‘云依’是名。可在吕某为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时，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燕山派出所认为其要求登记的姓名

‘北雁云依’不符合办理户口登记的条件，遂拒绝办理户口登记。吕某以女儿‘北雁云依’的名义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立案后，法院曾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３月先后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
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法院于２０１０年３月依法裁定中止审理。现中止事由消除，法院于４月２１日依法恢复审理本案。
４月２４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资料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ｃＩＤ＝ｅｆｅ６１８ｆｆ－４２ｃ３－４ｅ２２－８３ｄ２－ａ７ｄ１ｃｄ５２６５ｂｄ＆ＫｅｙＷｏｒｄ＝历下区（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６日）。



实务部门在遇到此类社会热点案件时应对不及。为

回应社会重大关切，最高立法机构遂出台《解释》，

其第３款虽然指出以公序良俗来规范“第三姓”，但
究竟选择“第三姓”的何种理由才能被公序良俗所

许可，未曾有过具体的解释。针对该问题的困惑，笔

者试图在公序良俗的语境下对“北雁云依”案作如

下分析和解读：

（一）“北雁”姓作为“第三姓”悖理

结合《民法通则》第９９条第１款、《婚姻法》第
２２条以及《解释》来看，将“北雁”作为公民的姓氏
属随意自创“第三姓”的典型案例，所以从公序良俗

的具体适用角度来看是不适法的。

首先，“北雁”一姓超出立法上父母之姓的范

围。众所周知，公民的名字是可以改动且带有很大

的主观性，然而姓氏是从祖先那里客观被动地继受

而来，自主变更的余地较小，“在一般情况下，一个

家族的祖祖辈辈就只享有一个姓氏。这样既便于一

脉相承又便于相互区分”［６］。由此，立法也是在这

个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理念基础下作姓氏立法，将原

有姓氏选择规则作为基本立法依据供公民和社会

参考。

其次，从家庭秩序的稳定和社会人伦保护的角

度来看，将“北雁”作为公民随意选择姓氏的一种方

式实则无益于家庭秩序和社会人伦的保护。中国人

从心理上尚且可以接受名字的改动，而姓氏是血缘

的联系，是同属一个家族乃至于一个宗族的表征，具

有血缘传承的社会学意义。因此，在家族成员看来，

如允许变更，便相当于对父母子女血缘关系的背弃。

同理，名字是个人的指称，具有鲜明的个人意味，而

姓氏则是家族的指称，涉及家族成员同一性的情

感。［７］如此，随意选择“第三姓”也为传统的姓氏选

择习惯所不能接受。

（二）“北雁”姓见之于公共秩序的社会效果不足

众所周知，公民身份证和户口簿都有姓名一栏，

该栏的设置目的便于公安机关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

管理。同时，依《民法通则》第９９条便知公民的姓
氏选择要“依规”。因而，“北雁”一姓在上户时被公

安机关所否定，其实质上是出于对公共秩序的管理

而不允，也即该第三姓的选择行为不能体现良好的

社会效果和社会引导。倘若法院认定“北雁”姓可

以上户，那么该判决将给其他法院审理类似“第三

姓”案件提供参考，进而打开诉讼之门，“带来社会

公共秩序的管理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降低社会

管理的效率，倘若允许随意选取姓氏甚至恣意创造

姓氏，则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无利于社会和他人，

且极易使社会管理出现混乱，增加社会管理的风险

性和不确定性”［８］。从社会整体来看，如若“北雁”

这一随意自创的姓氏被立法和实务部门所允许，会

引起社会其他公民的效仿。如此一来，势必致使社

会发展的基本公共秩序的混乱。因此，对“第三姓”

这一公民的私法自治意义下的举动以公序良俗来规

制是一种必然。相应的，这也是对公民选择第三姓

加以保护。正如有学者认为，“私法自治不应被曲

解成超越国家法律影响的领域之外的私人自主决

策，而应理解成受国家法律法规约束并由国家予以

保障的私权自由”［９］。

（三）“北雁”姓为法文化所不允

姓氏伴随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并有其独特意

义，“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姓氏的演变和发展，

就可以探寻华夏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及文化的

分化、融合的轨迹，进而帮助我们寻根问祖，弘扬祖

德，这对增强海内外华人的民族尊严、民族意识、民

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有其深远的文化意蕴和社会

意义”［１０］。如此，对“北雁”姓加以审视会发现，随

意自创姓氏实则是对姓氏文化的传承进行切断，此

举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将来

回溯姓氏的来源，后人对前人的来龙去脉将无从考

证。这也是对公序良俗内容之一的善良风俗的违

背，不能被法文化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因此，法院

对“北雁云依”案不作判决上的支持，也有以法文化

作为该案件判决的依据之所在。

四、结语

或许，关于公序良俗规制“第三姓”在具体法律

适用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分歧，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然而，为了对社会良性发展进行更好的管控，以

公序良俗来规制公民选择“第三姓”时出现的诸多

随意性，实则是对现存公民“第三姓”选择理由的尴

尬局面的突破。公序良俗对公民选择“第三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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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理由在划定界限标准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尊

重了公民私法自治意愿。从公序良俗的视角审视

“第三姓”的合理规制，应该坚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本

位和传统善良风俗并举的原则，即适用价值判断的

方法来探微每一个“第三姓”选择背后的动因，从而

得出符合民事实体结果的法律适用依据。正所谓

“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应依时代变迁、经济状况、社

会思潮以及地区环境等差异，综合观察判断之”［１１］，

这实为“第三姓”得以合理规制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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